
近年来， 为了有效应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竞争，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我国政府

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省、
市也加强了本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部分省、市甚

至出台了知识产权奖励政策。各级政府重视知识产权管理

工作，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部分地区已出台的知

识产权奖励政策存在明显的偏差， 对此必须予以纠正，否

则，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积极作用将大打折扣，甚至

产生消极的后果。

1 地方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的必

要性

知识产权是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号权等民事权

利的统称，是一个伴随着科学技术和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的，以非物质性财产为主要客体的民事权利体

系。尽管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所要求的

同一律，例如，同样是《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所规

定的知识产权客体，有的客体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而有

的客体实质上不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有的客体属于财产

的范畴， 而有的客体则不属于财产的范畴———《建立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我国的《民法通则》均有规定的“科

学发现”便不具有财产属性；有的客体涉及人格利益，而更

多的客体不涉及人格利益，以至人们很难给知识产权下精

确的定义。但是，包括商标权、商号权等标识性权利在内的

整个知识产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

则是不争的事实。姑且不说重大的技术发明和日趋重要的

版权产业对企业、 地区乃至国家的竞争力有重大影响，即

使是商标、商号等商业标识，其重要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以商标为例，从表面上看，绝大多数商标是由简单的文字、
图形或者文字与图形构成的结合， 谈不上多少智力创造。
然而，对实际使用的商标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当商标通过

实际使用产生一定知名度和信誉之后，特定的商标就会与

特定的消费群体建立相对稳定的联系，这就意味着特定的

商标代表着一定的市场份额。 故商标虽“小”，事关企业兴

衰。 事实上，正是由于知识产权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

发达国家的政府才会直接出面维护本属于私权范畴的知

识产权，才会将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挂钩，从而迫使

发展中国家不断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我国保护知

识产权的历史不长，我国企业在总体上还不能像发达国家

的企业那样运用知识产权趣利避害、 赢得市场竞争优势。
因此，无论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还是从鼓励国

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角度看，我国各级政府都应当重视知

识产权管理工作并适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当然，重视知

识产权不等于用行政手段奖励知识产权权利人。

2 地方政府的知识产权奖励政策及其偏差

目前，部分省、市从贯彻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

高度，出台了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奖励政策。例如，有的地方

政府规定：当地的商标注册人每获得一件国家商标局或商

标评审委员会认定的驰名商标， 可得到 100 万元的奖金；
每获得一件省工商局认定的著名商标， 可得到 50 万元的

奖金；每获得一件发明专利，可获得 1 万元奖金；每获得一

件实用新型专利，可获得 5 000 元奖金。 此外，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在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方面也具有重

要作用。 这种重奖知识产权的政策，固然体现了地方政府

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奖励政策存在的偏差及其调整

刘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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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但是，这种作法既不符合立法的

本意，也不公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
2.1 重奖驰名商标的误区及其产生的问题

2．1．1 重奖驰名商标所有人的作法明显不符合商标法的

立法本意

纵观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

会、人民法院等相关国家机关认定驰名商标的目的有以下

3 个：
（1）为了维护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在个案中扩大

已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亦即针对不相类似的商品类

别保护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关于扩大已注册驰名

商标的保护范围问题，《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就

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

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

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

止使用”。 这一规定意味着已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可

以扩大到不相同，也不相类似的商品类别上。当然，已注册

驰名商标保护范围的扩大是有条件的， 而不是无条件的。
能否扩大关键是看涉嫌侵权人的行为是否会 “误导公众，
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例如，“吉

利”牌汽车在我国的相关公众中享有一定的声誉，有人为

了利用“吉利”商标的声誉，在其生产、销售的衬衣上使用

了“吉利”商标，并且使用了“穿吉利衣、坐吉利车、走吉利

路”的广告词，意图使消费者在“吉利”牌汽车与“吉利”牌

服装之间产生联想。综合考虑“吉利”商标的知名度和被告

使用“吉利”商标的具体方式，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作出了

认定“吉利”商标为驰名商标，被告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

损失的判决 ［1］。 由本案的判决可以看出，将一件已注册商

标认定为驰名商标与扩大该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是

互为因果的。 一方面，只有该注册商标的确“驰名”才能扩

大保护范围；另一方面，只有当涉案注册商标确有扩大保

护范围的需要时，相关国家机关才会将该注册商标认定为

驰名商标。
（2）为了维护未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在个案

中将其未注册的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从而赋予未注册驰

名商标所有人禁止他人擅自使用其商标，并对抗他人抢注

其商标的权利。 关于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问题，《商标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

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

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这一规定意

味着未注册驰名商标的所有人，有权禁止他人在相同或者

类似商品上使用与该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3）为了制止他人在商标领域以外的其它民事领域损

害商标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在个案中将其已注册的或未注

册的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例如，在因商标与域名、商标与

商号的“冲突”而引发的侵权案件中，都有可能出现需要将

商标所有人的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其

合法权益的情形。
由以上分析可知，相关国家机关认定驰名的意义在于

解决个案中的问题，亦即针对个案，维护驰名商标所有人

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超出个案的范围赋予驰名商标某种特

定的荣誉称号，更不是对驰名商标所有人给予物质奖励 。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重奖驰名商标所有人的作法，不仅给

驰名商标所有人以物质奖励，而且事实上把驰名商标变成

了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 这明显不符合商标法的立法本

意。
2.1.2 重奖驰名商标所有人的作法明显不公平

正因为认定驰名商标的意义在于解决个案问题，故被

相关国家机关认定的驰名商标未必是知名度很高的商标；
而未被相关国家机关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普通注册商标，其

知名度也可能大大超过某些曾经被相关国家机关认定过

的驰名商标 ［2］。 例如，在我国众多的烟民中，很少有人不知

道“大前门”牌的香烟，甚至连一些不抽烟的消费者也知道

“大前门”是历史悠久的香烟品牌。因此，作为香烟的商标，
“大前门”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亦即“大 前 门”事 实 上 是 很

“驰名”的。然而，由于不存在“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

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大前门’商标，误

导公众，致使‘大前门’商标注 册 人 的 利 益 可 能 受 到损 害

的”的情形，以至“大前门”商标注册人没有“机会”请求相

关国家机关将该注册商标认定为驰名商标。 反观商标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已认定的 1 000 多件驰名商

标，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商标，就 知 名 度 而 言，显然 比 不 上

“大前门”商标。 由此可见，重奖驰名商标所有人的作法对

普通的商标注册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此外，政府的奖金

来源于纳税人，由于大部分驰名商标所标示的商品或服务

就其内在质量而言，并不比一般的商品强，因此，重奖驰名

商标所有人对广大纳税人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
2.1.3 重奖驰名商标所有人的作法助长了弄虚作假的行

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 驰名商标的认定仅对个案有效，但

是由于广大消费者对驰名商标缺乏理性的认识，亦即在广

大消费者的眼中，相关国家机关认定的驰名商标或多或少

地带有神圣的光环。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重奖相当于给拥有

驰名商标的企业提供了信誉担保，这就使得不少企业盲目

地热衷于“争创”驰名商标。 近年来，一些工商企业为了争

取相关国家机关认定其商标为驰名商标，故意制造“侵权

者”，让“侵权者”在既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上“擅自”使

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然后再以其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为由，请求相关国家机关认定其商标为驰名商

标。 很明显，这种通过故意制造“侵权”者来“争创”驰名商

标的作法， 完全扭曲了国家加强驰名商标保护的立法本

意。这种行为，不仅是一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更是

对驰名商标制度的亵渎。
2.2 盲目奖励专利的误区及其产生的问题

（1）简单地将专利技术视为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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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成果。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重成果、

轻专利”的作法进行了矫正。 所谓“重成果、轻专利”，是指

在科研工作的评价问题上，重视科技论文、科技著作、科研

报告以及实物形态的科技产品等形式的科技成果，而不重

视专利。毫无疑问，“重成果、轻专利”的作法不符合市场经

济的要求。然而，部分地区的政府在纠正“重成果、轻专利”
的作法时， 又陷入了简单地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
将专利技术视为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国际先进技术成果，
从而给专利权人或发明人予以奖励的误区。 其实，国家知

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技术不一定有多高的技术含量，更不

能等价于国际先进技术成果，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时不进

行实质审查，故为数众多的已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事实上

是不符合专利授权条件的。 此外，虽然发明专利的授权要

经过实质审查，但是由于检索工具的局限性，仍有部分已

授权的发明专利是不符合专利授权条件的。
第二，从技术的角度看，专利技术固然需要满足新颖

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3 个实质条件，但是具备新颖性、创造

性和实用性的专利技术并不一定有多高的技术含量。 因

此，不能简单地将符合授权条件的专利技术视为具有较高

技术含量的国际先进技术成果。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专利

技术并不涉及复杂的技术原理， 更不用说深奥的数学、物

理或其它自然科学的理论了。 例如，吸饮料用的吸管以前

是直的，后来有人把吸管改成可弯曲的，并因此而获得了

专利权。 也许有人会感到纳闷：怎么这么简单的东西也能

获得专利权呢？ 这是因为：其一，以前的吸管是直的———
“吸管是直的”属于现有技术所具有的特征，而专利权人发

明的吸管是可弯曲的———“吸管是可弯曲的” 属于区别于

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因此，专利权人发明的吸管具有新

颖性；其二，以前的吸管不便于人们躺着吸饮料，尤其不便

于卧床不起的病人躺着吸饮料，而专利权人发明的吸管不

仅便于人们躺着吸饮料，而且还便于包装和运输，因此，对

于生产吸管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专利权人发明的吸管产

生了意想不到的技术效果， 这就意味着该发明具有创造

性；其三，专利权人发明的吸管能够在产业上得到应用，因

此具有实用性。 由于该发明创造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

用性，并且不属于专利法不予保护的主题，故顺理成章地

获得了专利权。然而，如果要说该发明创造是什么“具有较

高的技术含量的国际先进技术成果”的话，那就显然言过

其实了［3］。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看，专利权的获得并不意味着发

明创造者为社会创造了现实的财富。专利权固然是一种财

产权利，但并不是有了专利，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财产。 例

如，有的发明专利单纯从技术的角度看是先进的，也是可

行的，但从经济的角度看却是不可行的。再如，有的发明专

利虽然先进， 但严格地说只是实验室阶段的技术成果，并

不符合生产实践的现实需要。

总之，专利是否属于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国际先进技

术成果，是否反映发明创造者的学术水平，只能由所属技

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去判断；专利是否具有经济价值，只能

由市场去判断。 简单地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权，就对

专利权人或专利技术的发明人予以奖励的作法是有失偏

颇的。
（2）助长了盲目追求专利数量的错误倾向。
由于同样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发明专利或实用

新型专利，其技术水平的高低有可能相差悬殊，故国家知

识产权局的授权行为本身并不能作为评价技术成果水平

高低的标准。 然而，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一视同仁”地对待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亦即只

要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

利就给予奖励，甚至将专利权的获得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评

定职称的重要指标，而不考虑被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的

真实的技术含量和市场应用前景，以至一些单位和个人盲

目追求专利数量的增长。 例如，一些单位的领导为了“政

绩”的需要，盲目追求专利的数量，而不考虑专利的实际价

值。 又如一些科研人员基于评职称的现实需要，不是扎扎

实实地搞研究，而是在专利代理人的“指导”下，围绕现有

的专利文献“小打小闹”，甚至玩文字游戏，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搞一点点“新的、非显而易见的”东西，并就此申请

专利。

3 知识产权保护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

的局限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部分地区的知识产权奖励政策存在

偏差，并且已经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偏

差呢？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过分夸大了知识产权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不

可否认，知识产权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确实有一定的

作用。其原因在于部分知识产权的客体属于科学、技术、文

学、艺术领域内的创新性成果，国家通过保护创新性成果，
既能鼓励有创新能力的人从事创新活动，也能鼓励拥有资

本的人投资于创新活动。 然而，过分强调知识产权在建设

创新型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因过于强

调知识产权的这种作用而导致国家政策的偏差。 理由如

下：
第一，由于商标、商号、地理标志等商业标识并非智力

创作成果，故它们与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之间没有必然的

联系。
第二，著作权、专利权、植物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

计权等创作性智力成果权固然有激励创新的作用，但也不

能夸大这种作用。 例如，著作权制度固然可以激励人们在

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内从事作品的创作活动，但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事实是，唐诗、宋词、元曲均产生在没有著作权保

护的时代，《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也

产生在没有著作权保护的时代。 反观今天，我国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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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完善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但当代作者并没有创作出多

少堪与唐诗、宋词、元曲中的精品或者堪与《红楼梦》、《水

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典名著媲美的传世之作。这是因为

智力劳动者的个人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没有

必然联系。事实上，知识产权所提供的是创新动力之一，而

不是创新能力 ［4］。 再如，在新中国的科技成就中，袁隆平先

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是为数不多的在全世界有重大影响的

科技成果之一，然而，杂交水稻也产生在我国不对植物新

品种给予知识产权保护的年代。这说明类似于袁隆平先生

这样的杰出的科学家，并不是靠知识产权的保护或奖励造

就的。
第三，考察美国、日本的知识产权保护历史之后不难

发现，美国、日本是在成为科技强国之后才大幅度提高知

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因此，与其说是知识产权促进了美国、
日本的科技创新———这种作用当然是有的，毋宁说是这些

国家借助知识产权来巩固其科技强国的地位。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制定奖励专利权人

或其他知识产权人的政策。
第四，知识产权制度对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研究的

激励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看，科学领

域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现代技术的创新之源 ［5］。 没有

现代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现代技术的创新将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然而，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包

括绝大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没

有直接联系。 诚然，研究、论证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论文、
著作可以享有著作权，但著作权保护的是论文和著作的表

达方式，而不是论文和著作所阐述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本

身。至于专利权，它所保护的是实用的技术方案，也不保护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此外，虽然《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

约》对“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作了规定，但严格地说，该

项 “权利” 并不是真正的财产权。 “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

利”, 或许能使完成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科研人员获得荣

誉和一定的物资奖励，但很难激励人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

到基础理论研究领域。
第五， 由于需要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法定条件，在

各类具体的知识产权类型中，专利与创新的关系是最密切

的。 然而，尽管专利的授权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

乃至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是，专利的数量与科技创新

能力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例如，在航天科技所

涉及的各主要技术领域中， 日本的专利数量均多于俄罗

斯，然而日本在航天科技领域的总体实力和创新能力却不

如俄罗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 据我国航天领域的

科技情报专家介绍，除了在最关键的航天技术领域日本不

如俄罗斯外，还因为在数学、空气动力学等相关的基础研

究领域，日本的研究水平远低于俄罗斯。而数学、空气动力

学等基础研究领域的成果恰恰是不享有专利权的。由此可

见， 地方政府在贯彻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过程中，
不应当过分看重本地区专利数量的增长。

4 结语

同样是发明专利，其技术含量和实际价值是千差万别

的；同样是相关国家机关认定的驰名商标，其知名度和声

誉也是相差迥异的。 曾经相关国家机关认定过的驰名商

标，就其实际的知名度和声誉而言，未必比普通的注册商

标高。 此外，相关国家机关认定驰名商标的意义在于解决

个案问题， 而不是将特定的荣誉称号授予驰名商标所有

人，更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对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商品提供信

誉担保 ［6］。 因此，一些地方政府根据相关国家机关对专利

申请的授权或者驰名商标的认定，来奖励知识产权权利人

的政策是有失偏颇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知识产权是市

场经济的产物，政府重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关键，是根

据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律营造有利于知识产权发挥作用的

法律环境，而不是将科技奖励政策移植到知识产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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